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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中院发布老年人权益保护典型案例十例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老年人权益保护工作的重要

指示批示精神，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积极营造尊老、爱老、敬老、

助老的良好社会风尚，值此九九重阳节来临之际，徐州中院发布十个

老年人权益保护典型案例，旨在通过发挥司法裁判的指导、示范和引

领作用，推动形成孝亲敬老的社会氛围，为构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贡献

司法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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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放弃继承房产无房住 儿媳继承后不应“独善其身”

——李某诉王某赡养纠纷案

基本案情

老房屋拆迁时，80岁李某的子女们签订《承诺书》，约定：“李

某所有的老房子由次子李某某进行拆迁，拆迁房上房后由李某某负担

李某居住的房子。”房屋拆迁后便登记在李某某名下。拆迁房上房，

李某根据《承诺书》约定一直居住在李某某名下的一套房屋内。2020

年 10月李某某去世，应李某某妻子王某要求，2021 年 6月李某公证



签署《放弃继承声明书》，自愿放弃李某某名下两套房产的继承，后

该两套拆迁房变更登记在李某某妻子王某个人名下。2021 年 10月王

某以重新装修房屋为由要求李某暂住别处，装修完成后王某将李某私

人物品放置于楼道并拒绝李某继续居住该房屋。李某因无法搬回原房

屋居住，遂诉至法院，要求确认其对原房屋的居住权。

法院经审理认为，李某的居住权约定于民法典 2021 年 1 月 1 日

施行之前，若适用民法典关于居住权登记设立的规定，会明显减损李

某的合法权益且背离其合理预期，根据规定应适用民法典之前的法律

规定，故李某是否享有居住权应依据当事人之间的约定确定。李某某

生前承诺负担李某的居住问题，其遗产上已经负担的居住权，继承人

在继承遗产时应一并承负。李某某去世后，作为母亲李某未曾计较李

某某遗产的继承，在无补偿性约定的情况下即应王某要求签署《放弃

继承声明书》，李某某的遗产房屋顺利变更至王某下。王某在房屋重

新装修完成后拒绝李某继续居住，既损害李某正当的居住权，也违背

社会公德和善良良俗,不符合保护老年人合法权益的规定，对该做法

应予否定。遂判决：确认李某对徐州市泉山区某小区房屋享有居住权。

典型意义

稳定的居住环境是老年人安心养老的前提，为老年人提供妥善的

住所亦是履行赡养义务的重要内容。本案中，丧偶儿媳王某认为根据

法律规定自己没有赡养公婆的义务，自己名下的房屋也无义务提供给

李某居住。但本案并非简单的赡养义务由谁履行问题，从产权表征看，

房屋登记在王某名下，其作为所有权人有权“独善其身”，拒绝他人居

住；但从财产来源及权利转化轨迹看，老房屋被拆迁时，李某将自己

所有的房屋登记在李某某名下拆迁，李某某承诺负责李某的居住问

题，在李某某去世后，王某要求李某放弃继承并将房屋变更登记在自

己名下，随即翻脸拒绝李某继续居住。王某的做法既剥夺了李某根据

《承诺书》约定享有的居住权，也辜负了李某放弃继承儿子房屋遗产

的巨大付出和深厚情义，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公序良俗,违反

法律规定的公平和诚实信用原则，亦违背人道主义精神和对老年人合

法权益的保护规定。本案裁判结果坚决否定王某的做法，有力保障了



已至杖朝之年的李某的合法权益，同时教化社会大众积极履行赡养义

务，尊敬爱护老年人，杜绝侵犯老年人合法权益行为，以真实判决保

障缺乏法律意识的老年人享有应得的权利，让老人们充分感受到“夕

阳无限好，人间重晚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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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居多尽扶养义务 无证老伴可分遗产

——兰某诉宋某某继承纠纷案

基本案情

60 岁的兰某与被继承人宋某生前同居近二十年。在兰某陪同宋

某住院期间，宋某曾设立过代书遗嘱，内容为：“我宋某自愿把某小

区房屋给兰某所有，兰某跟了我十几年，在我有病期间都是兰某黑天

白天照顾我，等我死后这个房子就作为我给兰某的补偿，儿女不要干

涉。”兰某、宋某签名确认，贾某、何某在见证人处签名。何某另出

具说明表示立遗嘱时其并不在场，是在已出具的遗嘱上签字。兰某遂

以代书遗嘱起诉宋某子女宋某某要求继承涉案房屋。

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代书遗嘱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代书遗嘱应

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这一形式要件，不具有遗嘱的法律效

力，应属无效遗嘱。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三十一

条规定：“对继承人以外的依靠被继承人扶养的人，或者继承人以外

的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的人，可以分给适当的遗产。”兰某与宋某以

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十几年，双方依赖程度较高，在宋某生病住院期间

兰某亦对其进行照顾，可以认定兰某对被继承人宋某尽了较多扶养义

务，依法享有酌情分得遗产权，可以分得适当的遗产。兰某系缺乏劳

动能力的老年人，宋某某系肢体残疾人，均为生活较为困难群体，经

法院主持调解，双方最终签订调解协议：兰某放弃继承涉案房屋，宋

某某给付兰某房屋折价款 50000 元。

典型意义

随着老年人口规模日益庞大，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社会养老模

式也趋向多样化，在部分老年群体中自发形成“结伴式”养老模式，在



无法定亲属关系的情况下，法院根据“酌情分得遗产权”有效保障了结

伴养老人员的合法权益。本案中，兰某陪伴照顾宋某近二十年，双方

相互扶持、互爱互信，与“领证夫妻”一样实际享有着夫妻权利、履行

着夫妻义务。虽然被继承人宋某设立的代书遗嘱不具有法律效力，但

兰某与宋某多年来相濡以沫、相互扶持照顾彼此，在宋某住院期间兰

某在医院细心陪护护理，可以认定兰某系对宋某履行较多扶养义务的

人，根据法律规定可以分得适当的遗产。法院参照法定继承人可以继

承的份额促成双方达成调解协议，既尊重了宋某想要给予兰某补偿的

意愿，同时保障了履行多年扶养义务的兰某应享有的合法权益。

本案调解结果有力肯定了“结伴式养老”模式下老伴儿间相互扶

持守护的情义，保障了照顾扶持对方多年的善良付出者的“酌情分得

遗产权”。

03

超退休年龄仍劳动 误工损失应予支持

——钱某某诉赵某某健康权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22 年 6月 18日，在某菜市场内，赵某某与钱某某因摆放摊位

发生争执，继而发生厮打，致钱某某头部、胸部外伤。双方就赔偿事

宜协商未果，钱某某诉至法院，要求赵某某赔偿医疗费、误工费、护

理费、营养费等损失合计 13000 余元。在诉讼过程中，双方就钱某某

已过法定退休年龄，误工费应否支持发生争议。

法院经审理认为，虽然钱某某已年满 72 周岁，早已超过法定退

休年龄，但事发时其实际经营卖菜生意，并未丧失劳动能力，参照其

实际年龄、身体状况、受伤及当地居民收入情况等，对其误工费予以

支持。

典型意义

误工费是指受害人如未遭受人身损害而本应获得却因侵权人的

侵害行为无法得到或无法满足得到的利益。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并不必

然意味着劳动能力的丧失，在我国达到退休年龄从事劳动生产是普遍



现象，也是自身创造劳动价值的一种方式。误工费的本质是补偿受害

者因无法正常工作减少的损失，具有补偿性质，计算标准只与受害者

是否实际耽误工作、减少收入有关，跟年龄没有直接关系，不应因达

到退休年龄而当然不支持误工费。我国已迈入老龄化社会，老年人再

就业有利于他们创造物质财富、减轻社会、国家和家庭的负担。本案

支持老年人误工费，体现了对老年人终身社会参与权利的认可和保

护，真正保障了老有所为、老有所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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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年迈需要赡养 子女义务不容推卸

——郑某、张某诉郑某甲赡养费纠纷案

基本案情

郑某、张某系夫妻关系，共生育两个儿子郑某甲、郑某乙（已去

世）和两个女儿郑某丙、郑某丁。郑某、张某年事已高，随女儿郑某

丁一起生活，平时生活开销除了依靠每月领取的农村居民养老金，其

余均为女儿郑某丁垫资，其名下农村承包责任田由儿子郑某甲耕种。

郑某、张某均患有疾病，郑某于 2021 年住院治疗期间，女儿郑某丁

垫付医疗费两万余元,儿子郑某甲未支付任何费用，经多次通知均不

前来医院护理。郑某、张某遂将郑某甲诉至法院，要求郑某甲肩负起

对父母的日常照顾及支付生活费的义务。

法院经审理认为，郑某、张某年事已高，丧失劳动能力，没有生

活来源，无法支付日常生活和医疗支出且需要饮食起居上的照顾，郑

某甲应履行赡养义务。遂判决，郑某甲向郑某、张某支付赡养费，并

每三个月照顾郑某、张某一个月。

典型意义

“百善孝为先”，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父母不辞辛苦

抚养儿女长大成人，对社会和家庭尽到了责任，当父母年老体衰时，

儿女也应不讲条件地照顾和赡养好父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明确规定，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

权益保障法》也规定，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



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照顾老年人的特殊需要。对老年人拒不履

行赡养义务，不仅有违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也违反了法律规定，老年

人有要求子女赡养的权利。对老年人赡养不能做只支付赡养费的甩手

掌柜，“精神赡养”和“物质赡养”同样重要。在日常生活中，子女应当

在物质上、精神上给与老人全方面的关系和爱护，妥善安排老人的衣、

食、住、行，让老年人安度晚年，共享天伦之乐。当然，对老人的赡

养绝不是一纸冷冰冰的判决就可以完成的，希望“让老人安度晚年”是

子女们发自内心的行为,而不是法院强制执行的结果。

05

护工行为失当致老人受伤 养老机构应承担相应责任

——袁某某诉某敬老院健康权纠纷案

基本案情

袁某某与某敬老院签订入院协议，约定袁某某以全自理方式入住

敬老院，敬老院负责袁某某的吃、喝、玩、乐、拉、撒、睡、洗方面

服务等。2019 年 11 月 26 日晚，袁某某向敬老院护工要酒喝，护工

未同意，袁某某遂与护工发生争执，袁某某先行动手打了护工，后护

工将袁某某抱摔倒地，导致袁某某右股骨粗隆间骨折，构成十级伤残。

法院经审理认为，袁某某入住敬老院，应遵循敬老院正常管理规

定，在其要求护工为其买酒遭拒后，袁某某先行谩骂并动手打护工，

最终在与护工厮打中摔倒致腿部摔伤，其自身行为对损伤后果的产生

存在主要过错，应自行承担主要责任。护工与袁某某相互厮打，对导

致袁某某损害结果的发生存在次要过错，应承担次要责任。因护工系

敬老院员工，其在受雇敬老院工作期间导致袁某某受伤，敬老院应就

其雇主身份承担赔偿责任。同时敬老院对入住其院内的老人负有一定

安全保障义务，袁某某在敬老院内受伤，敬老院在管理职责上存在一

定的过错，遂酌定敬老院在涉案事故中承担 20%的赔偿责任。

典型意义

近年来，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孕育了庞大的养老服务需求。

面对处于弱势的老年群体，养老机构应承担起失能照护和安全保障等



基本责任，实现老年人在养老机构安心养老、健康养老。养老机构的

护工作为专业护理人员，在面对高龄老人时，应行为适当，保障老人

人身安全，对于护工的失当行为，养老机构应承担相应责任。目前，

社会养老机构仍存在责任意识、法治意识有待提高的问题，作为养老

服务提供者的养老机构，应制定有效的服务标准，积极开展护理人员

的培训，对护理人员的职业资格、专业水平均应有所要求，提高服务

意识，并加强风险防控。面对老年人这一弱势群体，在照护时应更多

地关注其身体机能及心理状态，让老年人在养老机构也能体会到家的

温暖。本案对于强化养老机构服务行业主体责任，提升管理水平，助

力全社会机构养老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06

尊重老年人情感意愿 婚姻自由不容侵犯

——闫某诉刘某离婚纠纷案

基本案情

闫某（男，现年 87 岁）与刘某（女，现年 77 岁）都是退休人员，

二人丧偶后，于 2005年 12月经人介绍认识后开始同居，双方子女都

未表示反对，之后二人于 2013 年 6 月登记结婚。婚后老两口相互扶

持，共享晚年生活。可随着二人年龄逐渐增加，时常需要住院治疗，

因为赡养、医疗费用等问题，双方子女间的矛盾也越来越突出。

2023 年 2 月，闫某一纸诉状要求离婚。法官阅卷时注意到闫某

现因病在护理院住院疗养，起诉书中联系方式及地址均系其儿子。刘

某表示二人感情很好，她时常到医院陪护闫某，这次离婚主要是闫某

子女从中推动。为核实闫某的真实意思，法官至护理院向闫某了解离

婚原因，闫某面露难色，表示其不想与刘某离婚，因为子女坚持，其

才不得以签字。之后法官向闫某子女释明，子女应当尊重父母的情感

和生活需求，不要干涉父母婚姻自由，后闫某子女意识到自己错误，

闫某撤回离婚诉讼请求。

典型意义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二十一条规定：“老年人的婚姻自由受



法律保护，子女或者其他亲属不得干涉老年人离婚、再婚及婚后生

活。”老年人的婚姻自由同样受法律保护，子女应当尊重父母的婚姻

选择权利，不得干涉父母再婚及婚后的生活，闫某的子女要求父亲离

婚，干涉了闫某的婚姻自由。经法院调查了解及释法析理，闫某子女

意识到错误，闫某的姻自由亦得到保护，结果令人欣慰。随着我国逐

步迈入老龄化社会，“银发族”的婚姻问题越来越受到大家的关注。现

实中，因老年人再婚涉及到双方子女的赡养和财产的再分配，由此衍

生出的家庭矛盾纠纷案件逐年上升，如何保障老年人的婚姻自由，使

他们再婚不被财产和子女“绑架”，真正能够“老有所乐”，是当前婚姻

家事审判面临的一个难题。人民法院在处理老年人相关的婚姻家庭纠

纷案件中，更要注重依职权调查，依法裁量，切实聆听老年人心声，

保障老年人婚姻自由不受干涉。

07

养子女损害老人权益 养父母有权解除收养

——孙某、李某诉孙小某解除收养关系纠纷案

基本案情

孙某与李某于 1972 年在孙小某生父母处收养了出生仅 3 个月的

孙小某。孙某夫妇将其抚养成人,娶妻生子，并帮其照顾孩子。可是

孙小某染上了赌博的恶习，被单位开除，婚姻破裂，不断向父母索要

财物，一有不满轻则辱骂，重则对父母动手，甚至要求父母将唯一住

房抵押贷款。两位年愈八旬的老人为了老有所居，诉至法院，要求解

除收养关系。

法院经审理认为，双方虽未办理收养登记，但收养行为发生在

1992 年 4 月 1 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之前，已形成了

事实收养关系。现孙某、李某年老体弱，孙小某未尽赡养义务，还不

断向其索要财物，甚至打骂，双方关系恶化，确已无法再以父母子女

关系共同生活。如果不及时解除收养关系，可能继续对两位老人正常

生活和身体健康造成影响。故对孙某、李某要求解除与孙小某之间的

收养关系的诉讼请求，依法予以支持。



典型意义

收养关系是一种拟制血亲关系，具有和自然血亲同样内容的权利

义务。养父母与养子女虽无血缘关系，但在养子女的成长过程中，养

父母同样付出了大量的时间、精力、金钱及关爱。养子女应抱有感恩

之心，对含辛茹苦将其抚养长大的养父母尽到赡养之责。老年人对其

个人财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子女不得侵犯老

年人财产权益。“强行啃老”，打骂父母索要财物的行为，一方面侵犯

了老人的财产权益，另一方面，侵犯了老年人的人身权益，属于违法

行为。对于不尽赡养义务甚至侵犯养父母权益的成年养子女，可以认

定双方关系恶化、无法共同生活，判决解除收养关系，体现了对老年

人真实意愿的尊重，也保障了老年人的合法权益。

08

签发“赡养义务教育指导令” 实质化解多子女赡养矛盾

——赵某诉李某甲、李某乙、李某丙、李某丁赡养纠纷一案

基本案情

2006 年，赵某因赡养纠纷将子女诉至法院，后达成调解协议，

约定子女平均承担赡养费用。但随着物价的持续攀升，赵某亦身患脑

梗等多种疾病，依靠每月的赡养费维持生计日益困难，而其唯一的儿

子李某某，仅给付两个月的赡养费用就不再承担任何费用，导致赵某

生活十分拮据。后赵某遂再次将四名子女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令四

名子女支付抚养费、赡养费及住院医药费。

为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法院向李某某发出《责令履行赡养义务

教育指导令》，并与心理咨询师、人民调解员共同做其工作，要求其

及时履行赡养义务，关注老人情感需求，让老人能够安享晚年。李某

某陈述了家庭之间多年的隔阂和心中的委屈，对老母亲处境表示理

解，情到深处，潸然泪下。最终本案得以调解结案。

典型意义

孝亲敬老是中华传统美德，子女赡养父母不仅是德之根本，更是

法律明确规定的义务。审判实践中，赡养纠纷通常涉及家庭矛盾，部



分子女法律意识淡薄，以简单粗暴的方式拒绝赡养，或与其他子女“攀

比”“较劲”等错误方式处理问题，导致矛盾越积越深、老年难安。本

案依据法律规定，向李某某发出《责令履行赡养义务教育指导令》，

通过增加批评教育环节，强调赡养父母是成年子女法定的义务，拒不

赡养将面临的法律后果，用庭审的严肃性，司法的权威性敦促缺位子

女提升法律意识、责任意识，是实质化解决老年人赡养问题的成功案

例，也是建立健全家事审判全流程教育指导机制的有益尝试。

09

能动司法出具监护证明 积极作为帮助失能老人

——王某申请认定周某无民事行为能力案

基本案情

86 岁的周某患有脑梗死、失语等疾病，瘫痪在床多年，一直由

其丈夫王某悉心照顾。今年年初周某被政府鉴定为重度失能人员，每

月政府发放 600 余元的失能补助金至其银行卡中，但王某不知道周某

的银行卡密码，也不能提供其作为监护人的相关证明材料，无法到银

行取款。后王某向法院提起指定监护人诉讼，请求认定周某为无民事

行为能力人，并指定自己为周某的监护人。

法院经审理认为，周某身患重疾、无自理能力，根据其病案资料、

失能鉴定结论、走访村委会、村民的调查资料等，判决支持王某的申

请，指定其为周某的监护人，并为其制作发放了《监护权证明书》。

王某持该证明书得以顺利办理银行取款、社保认证等事务。

典型意义

社会实践中，失独、空巢、高龄、失能、失智老年人的监护需求

不断增长，成为全社会高度关注的现实问题。各级政府给予涉老困难

群体的诸多政策性补助，往往需要失智、失能老人的监护人代为申领，

而监护人却时常会面临身份无法证明的程序堵点，亟需解决。为维护

失智、失能老人合法权益，人民法院应坚持能动司法、温情司法，妥

善审理涉及老人监护权的案件，指定子女、配偶等合适人员担任监护

人，为失智、失能老年人解决后顾之忧。本案是妥善处理涉老年人监



护问题和实际难题的典型案例，切实保障了失能老年人的合法利益。

10

“投资养老”为诱导 欺骗老人必受惩

——孙某、李某、刘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

基本案情

被告人孙某、李某、刘某经共谋，针对农村居民尤其是农村老年

人渴求投资养老，需要稳定投资回报的心理，设立“投资理财”门店，

许以“高额利息”，通过口口相传等方式向社会公开宣传，非法吸收农

村居民资金并将上述存款以高息放贷牟利。被告人孙某、李某、刘某

以月息 1%-1.5%的利率，先后向村民马某某、尹某某等 62 人非法吸

收存款共计 500 余万元，造成刘某某等 46人损失共计 988724 元，其

中绝大多数集资参与人系农村老年人。案发后，三被告人认罪认罚、

主动退还全部集资款，并将 988724 元的损失全部弥补到位，取得了

各集资参与人的谅解。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孙某、李某、刘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扰乱金融秩序，数额巨大，三人行为均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根

据三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性质及具有的自首、全部退赃等情节，以非

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分别判处三被告人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至一年四

个月不等的刑罚，并处罚金。宣判后，三被告人均表示服判，未提出

上诉。

典型意义

“老人不安则家庭不安、家庭不安则社会不安”。近年来，一些不

法分子盯上了空闲时间多、金融知识相对匮乏的老年群体，利用老年

人防备心理弱、投资理财信息渠道蔽塞、渴望获取超期稳定投资回报

以投资进行养老等特点，通过承诺高额回报和前期持续按时付息引诱

其加大资金投入、虚构投资理财项目、大肆虚假宣传等方式骗取老年

人信任，非法吸收资金，给老年人造成严重的财产损失及身心伤害，

非法集资已成为侵犯老年人财产权益的最大黑手。本案中孙某等人在

农村地区设立“投资理财”门店，利用农村老年群体信息渠道少、辨别



能力差的特点，开业时举办盛大开业仪式，通过大肆宣传高息返利，

将周边老年人引入非法集资陷阱，造成 40余名老年人 90余万的资金

损失，影响到了老年人的晚年幸福。本案的发生给老年朋友以警示，

切勿相信所谓的“稳赚不赔”“高回报、低风险”，要时刻绷紧“投资有风

险”这根弦，警惕非法理财，拒绝跟风参与，在处理财产时多与子女、

亲友交流，发现权益被侵害应及时报警。

整理：吴美慧

审核：刘建航 褚红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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